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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部門配套措施

溫室氣體減量需搭配完善的法規制度、經

濟誘因及教育宣導等政策配套推動，其中首重

法規檢討及制度障礙排除，藉由 訂定或修訂

相關管制與獎勵法規及機制，並盤點相關基金

來源、用途與金額，創造溫室氣體減量之誘因

及環境，確保減量工作 可具體落實，政策配

套策略與指標重點節錄如圖 3.3.2-4 所示。

  3.3.3 部門別溫室氣體排放 
管制行動方案

為達成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能源、製

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六大部門的主

責部會分別擬訂該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行動方案」（下稱行動方案），視產業調整及

能源供需，定期檢討修正前條行動方案。每

年應編寫 執行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未能達成

排放管制目標者，則應提 出改善計畫。以下

分別說明各部門第一期（2016 年至 2020 年） 

行動方案重要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之執行成果：

掌握排放源基線資料，並建構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推動溫室氣體總量管制

研議開徵能源稅或碳稅之可行性，建立與相關稅費之競合評析及整合配套
機制。推動綠色稅費制度

推廣綠色融資及綠色債劵，活絡民間資金運用引領綠能產業發展，促進低
排放韌性建構。綠色金融及綠能產業發展

評估溫室氣體減量對整體經濟衝擊影響，並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科技研發。因應溫減對經濟衝擊及減量科技研發

建立民眾易取得之氣候變遷資訊管道，提供獎動或補助措施，促進全民行
為改變。建立資訊管道並提供獎勵補助

推廣氣候變遷環境教育，培育因應氣候變遷人才，提升全民認知、技能及
行動力。培育人才及提升全民認知與行動力

檢視推動制度障礙，並盤點與溫減相關之管制與獎影機制，整合並擴大推
動作為。檢討修正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法規

整點相關基金來源、用途與金額，運用於推動氣候變遷減緩事項 。健全氣候變遷減緩財務機制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2018 年。

圖 3.3.2-4 「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八大政策配套

一、能源部門

能源部門行動方案由經濟部主政，規劃 

13 項策略及 42 項計畫，重點工作為建構低碳

能源供給系統，推動能源轉型，擴大再生能源

發電占比於 2025 年達 20%，大幅增加太陽光

電與風力發電的再生能源設置量；提高液化天

然氣卸收容量，提升天然氣發電占比於 2025 

年達 50%；逐步減少煤炭使用，降低燃煤發

電占比於 2025 年至 30%以下。彙整能源部門

評量指標及其他量化指標之執行進度如下表 

3.3.3-1：




